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２５

证券简称
：

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４３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及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复牌。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专人送达及邮件通

知的方式送达公司董事以及监事。 会议拟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已事先取得独立董事的认可。 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上午在公司本部召开。 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８

名，独立董事王先友因出国

请假，未出席会议。 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周红旗先生主持。 会议充分讨论了会议议程

中列明的各项议案，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另行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

决定在

２００９

年度结束后编制《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提请下次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三、通过《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如下：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

１

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募集资金。

（三）发行时间

在本次发行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的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数为不超过

３

，

６００

万股。 具体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保荐机构根据资本市场情

况最终确定。

（五）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对象不超过十家，其中已确定的具体发行对象为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其余发行对象主

要为境内战略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及其

他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拟以不低于

１

亿元资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发行对象以货币资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六）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七）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１．１６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下限、发行数量上限亦将作相应调整。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已确定的具体发行对象不参与竞价过程， 接受根据其他申购对象的竞价

结果确定的发行价格。

（八）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其他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九）募集资金用途

１

、收购控股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所拥有的与锰矿开采、锰粉加工相关的经营性资产；

２

、锰矿开采业务的后续投入。

上述两个项目合计利用募集资金投资不超过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

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如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超过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超过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十）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完成后公司新老股东按照持有的股份比例共享。

（十一）本次决议有效期

本预案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公司本次发行方案详见附件《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上述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周红旗、王周亮、谭新乔、熊毅、柳全丰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预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实施。

四、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向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五、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周红旗、王周亮、谭新乔、熊毅、柳全丰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六、通过《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设立募集资金专门账

户，专项管理募集资金的使用。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七、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事项办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安排，为合法、高效地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下列事项：

１

、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制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施方案，其中包括决定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时间、发行

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

２

、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材料；

３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后，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锁定、上市手续；

４

、根据实际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中与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相关的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５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有关管理部门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

金项目具体安排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授权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的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八、通过《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资产评估工作尚未进行，待评估工作结束后，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对

《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进行补充并审议相关事宜及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股票简称
：

湘潭电化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１２５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４４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发行为面向特定对象的非公开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家，其中已确定的具体

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化集团”），其余为境内战略投资者、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

条件的特定对象。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

３

，

６００

万股。 其中，电化集团承诺以不低于

１

亿元货币资

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发行前，电化集团持有公司

５８．３２％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电化集团是经湘潭市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授权经营的国有投资主体，湘潭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

开发行后，电化集团持股比例将维持在

４７％

以上，因此，电化集团仍将保持控股地位，拥有对公司的直接控

制权，湘潭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电化集团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电化集团以货币资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该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拟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购买电化集团拥有的与锰矿开采及锰粉加

工相关的经营性资产，该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释 义

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项 目 释 义

湘潭电化、本公司、公司 指：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化集团、控股股东 指：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湘潭电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６００

万股股票的行为。

本次发行对象

指：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家，其中已确定的具体发行对

象为公司控股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其余为境内战略投资者、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等

机构投资者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人民币元

一、电化集团以货币资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之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３

，

６００

万股， 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电化集团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特

定投资者。 其中，电化集团承诺以不低于

１

亿元货币资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本次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电化集团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特定

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前，电化集团持有公司

５８．３２％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湘潭国资委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因此电化集团以货币资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行为构成与公司的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和关联股

东对相关议案的审议将回避表决。

２

、关联方电化集团介绍

（

１

）电化集团基本情况

名称：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湘潭市滴水埠

法定代表人：周红旗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１０

日

注册资本：

８５

，

５９０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３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２４３

企业类型：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锰矿石（限分公司经营）、高炉冶炼铁合金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出口本企业自产的铁合金

系列产品；进口本企业生产和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

的

１４

种进口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政策允许的对外投资；普通货运、危险

货物运输（

５

类

１

项、第

８

类）（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４

日）；铁路运输服务（限分公司经营）。

（

２

）电化集团与其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

３

）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的发展状况和经营成果

电化集团前身为成立于

１９５８

年的湘潭市电气化工厂，

１９６０

年更名为湘潭市电化厂，

１９９４

年更名为湖

南湘潭电化集团公司。

２００３

年，湖南湘潭电化集团公司改制为国有独资的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目前电

化集团主要从事锰矿开采、锰粉加工、普通货运、投资管理等业务。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电化集团分别实现

４．１５

亿元、

４．２２

亿元、

４．１６

亿元营业收入。

（

４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经审计）

１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４５６

，

７００

，

６８２．４４

长期股权投资

４１

，

２７７

，

９２２．５５

固定资产

３９５

，

０６２

，

６４９．９８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７７

，

２５３

，

７７５．００

资产总计

９７０

，

２９５

，

０２９．９７

流动负债

５６０

，

３２７

，

６２０．６１

非流动负债

９２

，

６２７

，

０５１．２５

负债合计

６５２

，

９５４

，

６７１．８６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７２

，

０６６

，

８１２．５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１７

，

３４０

，

３５８．１１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７０

，

２９５

，

０２９．９７

２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度的合并利润表（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１２

月

主营业务收入

４１５

，

８６７

，

３２８．１８

主营业务利润

３６

，

９８７

，

１６１．８０

营业利润

－５３

，

８８５

，

１５５．５２

利润总额

－５５

，

１９６

，

２０６．２９

净利润

－５３

，

６０９

，

３２８．００

３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度的现金流量表（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１２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３

，

１８９

，

０５９．９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８

，

７００

，

０２２．４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６

，

７０２

，

４０５．６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２

，

２１３

，

３６８．０９

（二）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１１．１６

元（定价基准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量）。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的规定，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

确定。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下限、发行数量上限亦将作相应调整。

（三）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电化集团与本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湘潭电化与电化集团之《认购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１

、合同主体和签订时间

发行人：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２

、认购方式、支付方式、认购数量、认购价格、锁定期

（

１

）认购方式：电化集团以货币方式认购。

（

２

）支付方式：电化集团将按照湘潭电化和保荐机构发出的缴款通知，一次性将全部认股价款汇入保

荐机构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

（

３

）认购数量：电化集团以不少于

１

亿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４

）认购价格：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不低于

１１．１６

元，最终发行价由电化集团之外的其他认购对象以竞

价方式确定。 电化集团同意作为本次发行的具体特定对象，接受以竞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

５

）锁定期：电化集团所认购之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３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

１

）电化集团认购本次发行之股票经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

（

２

）本次发行及电化集团认购本次发行股票之事宜经湘潭电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３

）本次发行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４

、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

１

）本合同可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查意见进行修改补充；

（

２

）本合同之修改、补充须以书面方式进行，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

５

、违约责任条款

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本合同项下之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合同中的任何声明与保证， 即构成违

约。 任何一方因违约造成守约方蒙受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损失，应对守约方进行赔偿。

二、公司拟用募集资金购买资产之关联交易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１

、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拟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购买电化集团拥有的与锰矿开采及锰粉加

工相关的经营性资产（以下简称“目标资产”），鉴于电化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方，该行为构成关联交易，关联

董事和关联股东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将回避表决。

２

、关联方介绍

具体情况请详见上节“

２

、关联方电化集团介绍”。

（二）目标资产情况介绍

本次关联交易目标资产为电化集团拥有的与锰矿开采及锰粉加工相关的经营性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１

、目标资产的概况

本次拟收购的目标资产主要是电化集团拥有的与锰矿开采及锰粉加工相关的经营性资产， 主要包含

锰矿采矿权、锰矿开采和锰粉加工业务的相关生产设施、土地使用权、生产及办公用房等。

电化集团所拥有的锰矿矿区位于湘潭市北西

１４ＫＭ

处，矿权面积

３．０６３９

平方公里，资源储量

２７６．２６

万

吨。 现有采矿权证生产规模为

１５

万吨

／

年，矿业权有效存续年限为

１０

年。

２

、目标资产的权属情况

（

１

）电化集团所拥有的锰矿开采、锰粉加工业务相关的经营性资产是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经湘潭市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潭国资［

２００７

］

２１

号文《关于同意原湘潭锰矿矿业权以有偿划拨形式转让给湘潭

电化集团有限公司的决定》取得的。

电化集团所拥有的锰矿开采矿权证转让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经湖南省国土资源厅以 （湘） 采转

［

２００９

］

００２９

号文批准予以办理，预计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取得变更后的采矿权证。

本次资产购买中所涉及的矿业权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和诉讼等权利争议情况。

（

２

）本次资产购买中所涉及的采矿权证、土地使用证、房产权证及环保评价、安全生产许可等报批事项

尚在办理过程中。 对此，电化集团出具了不可撤销的承诺：

目标资产系本公司依法取得合法享有所有权且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或其他第三方权益。 目标资产涉

及的正在办理的产权变更登记和环保审批、 安全生产许可等报批事项不存在实质性办理障碍。 本公司将

在湘潭电化科技股份公司召开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股东大会前办理完毕该等权属登记手

续或做出妥善的安排， 并办理完毕环保审批、 安全生产许可证照等报批事项。 如因该等资产未取得产权

证书及未能办理完毕报批事项而给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造成任何损失， 本公司承诺承担足额赔

偿。

（

３

）本次资产购买中所涉及的矿业权收购行为尚需湘潭电化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电化集

团主管机关及国资管理部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和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后方能实施。

３

、目标资产的财务情况、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目前对目标资产的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公司将在发行预案补充公告中对经审计的财务情况予以

披露，并对相关财务状况进行分析。

目标资产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 由交易双方协商确

定。资产评估结果将在发行预案补充公告中予以披露。目标资产评估值预计不超过

３．０

亿元，将充分体现公

平合理、保护其他流通股东利益的原则。

（三）《资产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电化集团与本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主体和签订时间

购买方：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方：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２

、目标资产情况

本次交易湘潭电化向电化集团购买的目标资产， 为电化集团所拥有的与锰矿开采及锰粉加工相关的

经营性资产，主要包含锰矿采矿权、锰矿开采和锰粉加工业务的相关生产设施、土地、生产及办公用房等，

目标资产的明细以评估报告为准。

３

、目标资产定价依据

本协议项下目标资产的转让价格为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所确定的目标资产的评估值为依

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该评估值应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备案。

４

、资产交付安排

（

１

）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商定资产交割日，自资产交割日起，目标资产的权属、法律责任和风险转移至

乙方。

（

２

）在资产交割日，甲方除应向乙方交付目标资产外，还应移交下列文件、资料：

（

２．１

） 目标资产的权属证书正本和副本（如适用的话）；

（

２．２

） 目标资产相关的技术资料和技术文件；

（

２．３

） 与目标资产相关的财务账簿、记录凭证、单据等资料；

（

２．４

） 随目标资产转移的员工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名册、个人档案、社会保险资料、劳动合同）

（

２．５

） 与目标资产相关的商务合同

５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

１

）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

（

２

） 本协议自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

２．１

）双方就目标资产最终交易价格签订补充协议；

（

２．２

） 电化集团认购湘潭电化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经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

（

２．３

） 湘潭电化非公开发行股票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２．４

） 湘潭电化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６

、协议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除前述之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条款外，协议未附带任何其他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７

、违约责任条款

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与保证， 即构成违

约。 任何一方因违约造成守约方蒙受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损失，应对守约方进行赔偿。

８

、资产自评估截止日至资产交付日所产生收益的归属

目标资产在相关期间的损益由电化集团享有或承担。

９

、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

１

）按照“人随资走”的原则，在目标资产评估基准日与目标资产业务相关且与电化集团签订劳动合同

的员工，全部由湘潭电化接收并安置。

（

２

）自资产交割日后的

３０

个工作日内由湘潭电化与被安置员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年限连续计

算。

（

３

）在资产交割日，上述被安置员工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安置者，由电化集团负责另行安排工作。

（

４

）资产交割日之前（含当日），被安置员工应发而未发的工资、依法应当由企业缴纳的社会基本保险

金、应报销的费用、应享有的福利安排均由电化集团承担；资产交割日之次日起，上述费用及责任全部由湘

潭电化承担。

三、上述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关联交易的目的：稳定公司所需原材料来源，保障公司所需原材料供应。

本次交易完成后，电化集团所拥有的与锰矿开采及锰粉加工相关的经营性资产将进入湘潭电化，对公

司保持稳定的生产将起到良好促进作用。

２

、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

１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湘潭电化的盈利能力，保证湘潭电化持续稳定的发展；有利于实现湘潭电化的公

司价值最大化，给湘潭电化股东以满意的回报。

本次交易属关联交易，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各项规定，遵循了公平、自愿、合理的交易原则，不会损害

湘潭电化及全体股东利益。

（

２

）体现了电化集团对湘潭电化的支持

电化集团拥有的与锰矿开采及锰粉加工相关的经营性资产是电化集团的优质资产。 本次电化集团向

本公司转让该部分资产，是电化集团支持本公司发展的切实措施，可为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奠定更好的基

础。

（

３

）降低关联交易金额，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

近两年，随着电化集团锰矿生产能力的提高，电化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呈现逐步提高的态

势，本次资产收购将彻底解决在锰粉采购环节的关联交易，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得到进一步提高。

（

４

）加强原料控制，提高竞争能力

根据目前经营情况， 从事电解二氧化锰生产经营的企业对原材料的控制力度对于该企业的市场竞争

力至关重要，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将直接增加公司对原材料的控制力度，提高公司竞争能力。

（

５

）有利于树立本公司良好的市场形象。 公司收购电化集团拥有的与锰矿开采及锰粉加工相关的经营

性资产，公司的产业链得到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公司提高对投资者的回报，有利于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树立

良好形象。

四、

２００９

年初至本次发行预案披露日湘潭电化与电化集团之间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

本公司与电化集团之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０

月份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总额

５２

，

７６６

，

０６４．７８

元，，其中因购买

碳酸锰矿石（粉）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３６

，

７８９

，

７８０．０８

元，其余的为租赁和劳务形成的资金往来。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针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

《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我们事先取得

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说明， 并在认真查阅相关资料后， 基于独立、 客观、 公正的判断立

场，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及其募集资金投向有关项目所涉及的关联交易， 有利于增强公司可持续性发展

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和独立运作能力，有利于实现公司规模效

应和协同效应，有利于保证公司工艺流程的完整和高效，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将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审计和评估， 并出具相关审计报

告、评估报告等专业文件。 本次关联交易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程序，关联交易方案符合公司的

利益，拟购买资产的最终价格以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价值为准，不

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且在董事会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故独立董事认

为该关联交易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在评估机构出具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后，独立董事将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

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等发表意见。

备查文件：

１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合同》与《资产转让协议》

２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３

、湘潭电化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４

、独立董事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2009

年
1 1

月
1 2

日星期四
A16

股票代码
：

000782

股票简称
：

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09－026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股票

(000782)

因近期出现部分市场传闻，公司需向有关方面进行核实，将于

2009

年

11

月

12

日

起停牌，待

公司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除此之外，本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要信息。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准确、完

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

601099

证券简称
：

太平洋 公告编号
：

临
2009-30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经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续聘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

近日，公司接到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通知，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与天健光华

（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合并，合并后的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变更登记。 经北京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核准，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名称已变更为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A

股简称
:

中国中铁
H

股简称
：

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
：

临
2009-029

A

股代码
:601390 H

股代码
：

00390

公告编号
：

临
2009-029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一、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通霍铁路通辽北至霍林河段扩能改造工程通辽北至

霍林河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369,961

万元，工期

730

日历天；

二、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北京至石家庄铁路客运专线石家庄枢纽（北京

局代建部分）站场工程一个标段和新建大塔至四眼井铁路吴四圪堵至四眼井段站前工程

WSSG-1

标段两项

重大工程，中标价合计为人民币

247,638

万元；

三、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长沙市营盘路湘江隧道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

重庆南川至万盛高速公路土建工程

A2

合同段和广东省珠海市高栏港高速公路

K35+650～K59+201.925

段土

建工程施工招标第

A2

标段三项重大工程，中标价合计为人民币

219,291

万元；

四、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阜淮线和淮南线淮南至合肥段及水蚌线电气化

改造工程

Ⅲ

标段和新建杭州至宁波铁路客运专线

HYSD

标段两项重大工程， 中标价合计为人民币

175,497

万元；

五、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朔黄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及机辆基地等房屋工程项目

SHTLGC09001

标段和莞惠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工程施工总承包【

GZH-7

】两项重大工程，中标价合计为人民币

156,426

万元；

六、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阜淮线和淮南线淮南至合肥段及水蚌线电气化改造

工程

I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65,451

万元；

七、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国家高速公路网连霍高速（

G30

）西安至宝鸡改扩建

工程路基桥涵工程

(B-C03

标段

)

，中标价为人民币

52,456

万元；

八、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洛张电化洛阳枢纽配套改造工程

LYSN

标段，中标价

为人民币

52,183

万元，工期

23

个月。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为人民币

1,338,903

万元，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08

年营业收入的

5.71%

。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

000799

证券简称
：

酒鬼酒 公告编号
：

2009-27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近日接到聘请的审计机构

"

万隆亚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通知：万隆亚洲会计师事务所和北

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总部及其部分分所正式合并。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审

核同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及北京市财政局备案确认。合并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为

"

国

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 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将由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继续履

行。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11

月

11

日

股票简称
：

家润多 股票代码
：

002277

编号
：

2009-016

家润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家润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9

年

11

月

11

日收到上海信盟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上海信盟

"

）的书面通知，上海信盟将其持有的公司

1,800

万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28%

）全

部质押给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用于向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融资

4.8

亿元人民币提供质押担保。 相关

质押登记已于

2009

年

11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

2009

年

11

月

10

日，该项股权质押期限自

2009

年

11

月

10

日至融资协议到期日止。

特此公告。

家润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

000415

证券简称
：

汇通集团
� � � �

公告编号
：

2009-038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1

：

00

时

2

、召开地点：水清木华

A

栋七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徐建平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及代理人

1

人，代表股份

33,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99%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变动的议案

宋小刚

（

1

）议案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同意

33,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表决结果：通过。

王凯

（

1

）议案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同意

33,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新疆昌年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新强 聂晓江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新疆昌年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2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00

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

000415

证券简称
：

汇通集团 公告编号
：

2009-039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2009

年

11

月

11

日，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信函通讯方式召开了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

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董事

7

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会签表

决方式通过了：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宋小刚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

二、审议关于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变动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

鉴于公司董事钟志军先生、金波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经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宋小明先生、王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根据本公司《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议事规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董事会战

略发展委员会议事规则》规定，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相应变动如下：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根据董事长提名，选举独立董事刘思芬、王琴、董事徐建平任提名委员会委员，根

据提名委员会推选，选举独立董事王琴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董事长提名，选举独立董事刘思芬、李大明、董事王凯任审计委员会委员，根

据审计委员会推选，选举独立董事刘思芬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董事长提名，选举独立董事王琴、李大明、董事长宋小刚任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根据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推选，选举独立董事李大明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根据董事长提名，选举独立董事王琴、董事长宋小刚、董事马伟华任战略发展

委员会委员，根据战略发展委员会推选，选举董事长宋小刚任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11

月

11

日

附简历：

宋小刚先生

1959

年出生， 中共党员， 经济师， 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新疆分行人事

处科长、 委贷处副处长、 巴州分行副行长， 新疆分行行长办公室主任；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

公司总经理， 北京海航置业副总裁。 宋小刚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 《公司法》 中关于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

规定。

王 凯先生

1975

年出生，大学专科学历。 曾任职武汉宏伟通讯器材有限公司，宁波波导销售公司武

汉分公司业务经理，海航集团计划财务部资金计划经理、融资管理室经理，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

务部副总经理。 王凯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证券代码
：

000837

证券简称
：

秦川发展 公告编号
：

2009-24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传闻情况

2009

年

11

月

10

日，东方财富网股吧、一些网络媒体上以及个人博客上转载了来源不详的传言，该传言

称

"

据悉，秦川发展集团整体上市一事已经开始启动，中信产业投资基金可能参股陕西秦川机床集团，并通

过一定时期的培育促成集团公司整体上市……

"

二、澄清说明

经问询本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集团公司

"

），现就传言中提及的有

关情况说明如下：

1

、集团公司整体上市目前无明确计划。

2

、集团公司目前正在集团公司层面着手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前期工作。其基本原则是在保持国有控股的

前提下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如果引资成功，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亦不会改变。集团公司引进

战略投资者的工作尚在进行中，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集团公司在未来三个月内也没有针对本公司的重组行

为。

3

、未来三个月内本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行为。

本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留意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站）。

三、必要的提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站）、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切勿轻信传闻。

由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今后两个月生产排产及完成情况尚不能完全确定， 故无法对本公司

2009

年

全年业绩作出准确预计。 本公司在没有正式披露

2009

年年度报告前，没有泄露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中的

相关信息。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

600984

证券简称
：

ＳＴ

建机 编号
：

2009-034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本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涨幅限制。

公司征询管理层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除《陕西建设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公告编号分别为临

2009-031

号、临

2009-033

号，相关内容详见《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之外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价格在

2009

年

11

月

9

日、

11

月

10

日和

11

月

11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

涨幅限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实际控制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核实，到目前为止并在可预见的两周之内，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确认不存在股权转让、非

公开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及其他影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的事项。

2

、经公司向管理层核实，本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状况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陕西建设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之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本公司没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1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陕西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详见公

告

2009-035

）

五、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 公司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

600984

证券简称
：

ＳＴ

建机 编号
：

2009-035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陕西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9

年

11

月

1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陕西监管局（以下简称

"

陕西证监局

"

）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

《关于对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2009]1

号。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内容如下：

陕西证监局

2009

年

9

月

18

日至

22

日对公司

2009

年中报收入真实性、 成本费用核算规范性进行了

专项核查，并根据检查情况对相关年度会计核算规范性进行了延伸检查。 发现以下问题：

一、

2007

年度提前确认收入、延期确认成本费用，虚增利润

568.28

万元。

（一）提前确认收入

726.20

万元，虚增利润

137.74

万元。

经查，公司

2007

年收入确认中，销售给沃尔沃

3

台摊铺机验收日期分别为

2008

年

2

月

21

日（机器编

号

0376210150

）、

2008

年

7

月

4

日（机器编号

0386200861

）和

2008

年

10

月

28

日（机器编号

0386200860

），

确认收入依据不充分，造成

2007

年多计收入

726.20

万元，多转成本

588.46

万元，多计利润

137.74

万元。

（二）推迟确认成本和费用，虚增利润

430.54

万元。

1.

将应在

2007

年确认的成本合计

95.42

万元，推迟至

2008

年确认。 其中：

2008

年

1

月银付

003＃

凭证

附件发票日期为

2007

年

12

月

27

日，

2008

年

1

月转

0212#

凭证附件发票日期为

2007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

月转

13＃

凭证附件发票日期为

2007

年

10

月

29

日和

2007

年

12

月

11

日。

2.

将应列支为

2007

年度工资费用的

"07

年年终奖金

"

和

"07

年经营部补发工资、年终奖，及维修中心补

发工资

"

合计

158.90

万元，分别推迟至

2008

年

1

月和

2

月确认（

1

月银付

327#

凭证、

2

月银付

15#

凭证）。

3.

将应列支为

2007

年度销售费用的发票日期为

2007

年

12

月

25

日，支付长沙市天心区骐耀工程机械

经营部代理费

18

万元，推迟至

2008

年

1

月确认（

1

月转

240#

号凭证）。

4.

将应列支为

2007

年度销售费用的发票日期为

2007

年

12

月

25

日，支付西安公和物流有限公司备件

运费

20.22

万元，推迟至

2008

年

1

月确认（

1

月银付

0022#

凭证）。

5.

将应列支为

2007

年度管理费用的支付省工行融资顾问费

100

万元，推迟至

2008

年

3

月确认（

3

月

银付

249#

凭证）。

6.

将应列支为

2007

年度管理费用的发票日期为

2007

年

11

月

22

日，支付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07

年法律顾问费

10

万元，推迟至

2008

年

5

月确认（

5

月银付

0073#

凭证）。

7.

将应列支为

2007

年度管理费用的发票日期为

2007

年

12

月

27

日，支付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费

6

万元，推迟至

2008

年

5

月确认（

1

月转

223#

凭证、

5

月转

299#

凭证）。

8.

将应列支为

2007

年度管理费用的信息披露费

22

万元，推迟至

2009

年

4

月确认（

2009

年

4

月银付

0273\4#

凭证）。

二、

2009

年半年报提前确认收入，虚增利润

72.87

万元。

经查，公司

2009

年上半年收入确认中，销售给沃尔沃

1

台摊铺机验收日期为

2009

年

8

月

5

日（机器

编号号

0386200888

），确认收入依据不充分，造成

2009

年上半年多记收入

233.65

万元，多转成本

160.78

万

元，多计利润

72.87

万元。

上述问题， 不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

收入》 第四条和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第十九条

的相关要求， 违反了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40

号） 第二条的规定。 按照 《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五十九条的规定， 现要求你公司立即停止上述违法行为， 依据 《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证监会计字

[2003] 16

号） 进行

改正并披露。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发行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

财务

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在本公告公布之日起

45

天内披露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更正后的公司

2007

年度报告，以及

2009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将根据陕西证监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的要求， 对发现的问题在

2009

年

11

月

13

日前向陕西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计划

书。

公司

2007

年度更正后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13.2.3

条款的规定，公司股票将在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财务报告更正事项后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如公司

2009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

负值，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